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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十 九 日  
資 料 文 件  
 

立 法 會 內 務 委 員 會  
保 養 九 龍 公 園 老 榕 樹 事 宜  

 
目 的  
 
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舉 行 的 立 法 會 內 務 委 員 會 特

別 會 議 席 上 ，有 委 員 要 求 當 局 提 供 有 關 保 養 九 龍 公 園 老 榕 樹

的 資 料 。 本 文 件 旨 在 提 供 有 關 背 景 資 料 和 最 新 情 況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位 於 九 龍 公 園 小 型 足 球 場 側 的 一 棵 細 葉 榕 樹 是 被 列 入

《 古 樹 名 木 冊 》內 的 樹 木，編 號 為 LCSD YTM/97。康 樂 及 文

化 事 務 署 （ 康 文 署 ） 一 直 緊 密 留 意 該 細 葉 榕 樹 的 健 康 狀 況 ，

並 派 員 定 期 巡 視 ， 觀 察 其 生 長 情 況 。 早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底 ， 康

文 署 已 察 覺 該 榕 樹 有 不 正 常 落 葉 (見 附 件 一 )， 相 信 是 由 於 一

九 八 零年 代 九 龍 公 園 重 建 時 ， 部 分 榕 樹 根 部 受 到 損 傷 ， 而 該

樹 的 周 邊 鋪 上 地 磚 ， 因 行 人 路 過 而 令 根 層 泥 土 板 結 ， 妨 礙 泥

土 中 的 空 氣 和 水 分 滲 透 ， 影 響 了 樹 木 根 部 的 呼 吸 和 發 展 。  
 
3. 由 於 該 樹 的 健 康 及 活 力 迅 速 衰 退 ， 康 文 署 人 員 曾 採 取 以

下 多 項 措 施 ， 希 望 改 善 該 樹 的 生 長 環 境 及 恢 復 它 的 活 力 ：  
(a) 將 樹 底 用 柵 欄 圍 起 ， 以 免 不 必 要 的 踐 踏 和 活 動 會 進

一 步 壓 緊 土 壤 而 影 響 空 氣 及 水 分 的 滲 透 ；  
(b) 使 用 殺 真 菌 劑 治 療 受 真 菌 感 染 的 根 部 ；  
(c) 在 該 樹 滴 水 線 位 置 裝 設 PVC喉 管 以 便 施 放 肥 料 ；  
(d) 將 樹 底 的 植 物 移 除 以 增 加 空 氣 及 水 分 滲 透 ；  
(e) 將 樹 底 附 近 的 大 石 及 地 磚 移 走 來 擴 大 土 壤 面 積 ；  
(f) 鬆 土 以 改 善 土 壤 的 透 氣 量 ；  
(g) 為 該 樹 進 行 葉 面 施 肥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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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) 稼 接 榕 樹 幼 苗 引 發 新 枝 條 ；  
(i) 進 行 土 壤 及 樹 葉 分 析 所 含 的 主 要 及 微 量 營 養 素 ；  
(j) 修 剪 枯 死 枝 條 ；   
(k) 使 用 樹 木 聲 納 探 測 儀 詳 細 檢 查 該 樹 的 內 部 結 構 情

況 ；  
(l) 以 木 屑 覆 蓋 樹 底 範 圍 ； 及  
(m) 以 「 竹 筒 引 根 法 」 培 育 氣 根 成 為 支 撐 根 。  

 
4. 於採取上述多項措施後，該 榕樹的健康情況有所改善 (見

附 件 二 )。康文 署 於 二 零 零 六 至 二 零 零 七 年 間 一 直 密 切 觀 察 該

樹 的 生 長 狀 況 ， 並 繼 續 採 取 適 當 的 改 善 措 施 。  
 
 
2007年 部 分 樹 幹 斷 裂 掉 下  
 
5. 惟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 十 一 日 強 烈 熱 帶 風 暴 「 帕 布 」 吹 襲

本 港 後 ， 該 樹 約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樹 幹 於 颱 風 吹 襲 後 斷 裂 掉 下 。

為 了 盡 力 拯 救 該 棵 細 葉 榕 樹，康 文 署 聯 同 樹 木 專 家 小 組 積 極

作 出 拯 救 。 經 詳 細 研 究 討 論 後 ， 樹 木 專 家 小 組 認 為 可 採 用 支

架 以 穩 固 榕 樹 的 枝 幹，並 應 停 止 開 放 榕 樹 所 處 的 小 園 地 給 遊

人 使 用 ， 避 免 遊 人 踏 足 該 處 的 土 壤 。 此 外 ， 樹 木 專 家 小 組 亦

認 為 應 繼 續 採 用「 竹 筒 引 根 法 」，加 速 引 導 氣 根 伸 展 至 土 層 ，

使 其 發 展 成 支 柱 根。請 參 看 附 件 三 有 關 榕 樹 於 部 份 樹 幹 斷 裂

前 及 後 的 情 況 。 康 文 署 於 同 年 九 月 出 席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會 議

時 ，已 詳 細 交 代 部 分 樹 幹 斷 裂 的 可 能 成 因 及 樹 木 專 家 小 組 對

加 強 護 理 和 拯 救 該 樹 的 可 行 措 施 。在 席 上 各 與 會 者 對 關 注 古

樹 保 育 的 事 宜 曾 作 詳 細 討 論 及 交 流 。  
 
6. 康 文 署 綜 合 研 究 樹 木 專 家 小 組 及 建 築 署 的 意 見 後 ， 設 計

了 一 個 長 遠 穩 定 該 樹 的 方 案。除 以 三 組 金 屬 支 架 為 該 樹 一 些

橫 向 的 粗 壯 枝 條 提 供 額 外 承 托 外 ，又 在 該 樹 四 周 設 置 一 個 約

18 米 長、11 米 闊 的 金 屬 底 架，整 個 金 屬 底 架 的 構 架 如 橋 般 橫

跨 於 泥 面 上 ， 避 免 該 樹 的 根 部 受 到 傷 害 。 在 金 屬 底 架 合 適 位

置 上 也 可 在 有 需 要 時 加 裝 垂 直 支 架，以 吊 橋 型 式 穩 定 該 樹 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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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伸 展 的 枝 條 (見 附 件 四 )，整 項 工 程 的 費 用 約 為 港 幣 95 萬 元。 
 
 
現 況 和 前 瞻  
 
7. 九 龍 公 園 榕 樹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八 月 部 分 樹 幹 斷 裂 後 ， 曾 經

歷 多 次 颱 風 吹 襲 ， 但 至 今 仍 然 安 穩 屹 立 ， 可 見 新 裝 的 支 撐 架

發 揮 了 預 期 的 功 效 ， 保 存 了 該 樹 的 生 機 。 現 時 該 樹 正 處 於 休

養 生 息 階 段 ， 情 況 穩 定 ， 並 無 倒 塌 危 險 徵 象 (見 附 件 五 )。 雖

然 該 樹 不 時 有 新 的 葉 子 及 氣 根 長 出 ， 但 整 體 而 言 ， 活 力 仍 見

不 足 ，康 文 署 會 繼 續 適 當 地 進 行 上 文 第 3 段 所 述 的 改 善 措 施

及 維 持 每 10 日 為 葉 面 施 肥 (見 附 件 六 )。另 外，該 署 亦 嘗 試 使

用 由 環 境 保 護 署 提 供 的 有 機 堆 肥 ，以 改 良 現 有 土 壤 結 構 及 促

進 微 生 物 活 動，康 文 署 亦 訂 立 了 機 制 以 監 控 及 預 防 白 蟻 侵 害

該 樹 。 然 而 ， 該 樹 需 要 較 長 時 間 才 可 能 恢 復 活 力 ， 署 方 會 繼

續 悉 心 護 理 該 樹 及 密 切 監 察 該 樹 的 復 原 狀 況 。  
 
 
8. 謹 請 內 務 委 員 會 察 悉 九 龍 公 園 老 榕 樹 的 改 善 措 施 和 現 時

情 況 。  
 
 
 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二 零 零 九 年 六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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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九龍公園細葉榕樹(編號LCSD YTM/97) 
於二零零四年的情況 

 

 
攝於二零零四年十一月九日 

 

細葉榕樹有不正常落葉情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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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 

九龍公園細葉榕樹(編號 LCSD YTM/97) 
於二零零五年及二零零六年的生長情況 

 

 
攝於二零零五年九月二十二日 

 

 
攝於二零零六年二月二十一日 

 

與二零零四年的情況比較，細葉榕樹的健康情況有改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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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 

九龍公園細葉榕樹(編號 LCSD YTM/97) 
於二零零七年部分樹幹倒塌前及後的情況 

 

 
攝於二零零七年六月二十日 

 

部分樹幹倒塌前的情況 

 

 
攝於二零零七年八月二十一日 

 

部分樹幹倒塌後的情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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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 

九龍公園細葉榕樹(編號 LCSD YMT/97) 
於安裝金屬支架及金屬底架後的情況 

 

 
攝於二零零九年五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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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

 

九龍公園細葉榕樹(編號LCSD YTM/97) 
於二零零九年五月的情況 

 

 
攝於二零零九年五月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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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六 

 

改善九龍公園細葉榕樹(編號 LCSD YTM/97)的措施 

 

 
攝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五日 

 

採用「竹筒引根法」培育氣根成為支撐根  

 

 

 
攝於二零零九年四月九日 

 

在葉面直接施肥刺激生長 

 


